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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whom it may concern,

This is the written submission of our opinion and suggestions to the upcoming amendments of 
electors' registration regulations, in which we suggest that the deadline of registration shall postpone 
for a smaller window of review period.

Yours sincerely,

Doris Shen

Chancellor of Hong Kong Electorate Society （香港選舉科學學會）

Attachment: Written Submission HKELE.pdfHKEL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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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选举科学学会文件 

选登字〔4349〕第100609号 

关于选民登录制度改正之若⼲干意见 

《选举管理委员会条例》下3项规例的修订小组委员会： 

 当局日前展开“改正选民登记制度”的立法程序，虽时间安排上

显然较为仓卒，但“选民登记”制度，攸关香港人民的参政权益，必

须谨慎处理。 

 在“合竝新登录截止日与地址变更截止日”之问题上，我们的同

仁大部分认为，新登录受理终日与变更资料终日的空窗期有可能成为

不明人士恶意窜改资料的多发期，又将两时间点合傡可节省部分行政

成本。考虑到将选民登记／修正期提前可能造成空窗期过大，徒耗时

日，现建议将新登录截止时间点延后至选民登记册颁布日前一个月

（即现行资料变更截止日）。 

 其次，在“选民登记疑问通票的配达方式”上，本会同仁一致认

为，现行挂号配达方式基于信函认领因难上，可能导致选民错过有关

通知的应答时效，影响选举权益。本会建议：除改用非挂号方式外，

可委托香港邮政向有关市民发出通知书类，以及受理有关市民的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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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举权乃香港民主政制当中重要的一环，务求政府当局妥善处理

选民登录之真伪之同时，避免提供过于繁琐的程序予选民，以提高市

民之投票意欲。 

 特此函示。 

香港选举科学学会 

Hong Kong Electorate Society 

2016年2月12日




